
臺南市永康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單 

提案人 

□教師會 

□家長會 

□行政會議 

□校務會議成員連署（請連署人於下欄簽章）

依「臺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」第三十六條

辦理 

連署人 

簽章 

本校校務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人數：18人以上。 

提案事由 
一、廢止「臺南市永康國民小學學生獎懲規定」 

二、訂定「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學生獎懲辦法」 

提案說明 

1. 本校依「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於 112 年 8 

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「臺南市永康國民小學學生獎懲

規定」，先予敘明。 

2. 因教育部於 113.04.30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

準則」，臺南市教育局依前項規定於 113.07.30 訂定發布

「臺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」。依該辦法第

三十六條:「學校應依本辦法規定，訂定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

教或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規定。」 

3. 「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辦理廢除停止程序，

指示學校依新法規修正學校相關規定。 

4. 因兩辦法間多有差異，修正耗時，故先行廢止「臺南市永康

國民小學學生獎懲規定」，再依新法規定定本校辦法。 

實施辦法 
擬定法規草案及對照表如附件 

 

業務單位 

意見 

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

 


